
法規名稱：臺北市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89 年 07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9年 7月 17日臺北市政府（89）府法三字第 8905349900號令修正發布修

正發布全文 19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為鼓勵里民活用公共空間，促進里之自治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承辦機關為本

市各區公所。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之里民活動場所之種類如下：

一  固定場所：訂有書面房屋租賃契約，房屋坐落於里內，合於消防及建築

    法規之場所。

二  臨時場所：租用行政區所轄之區民活動中心、機關學校或合於消防、建

    築法規之集會活動場所。

前項第二款之臨時場所，由民政局公告之。

第 4 條

里民活動場所租金之補助對象為里辦公處。

第 5 條

於里民活動場所辦理之活動，以公益非營利者為限，且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

定。

前項活動以里民集會、知能研習、小型健康休閒等靜態活動為主，並不得有

妨害安寧之行為。

第 6 條

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之方式，分為租用固定場所補助及臨時場所補助；由

里辦公處視里內需要，擇一或同時申請補助，但其補助金額依第七條規定辦



理。

第 7 條

里民活動場所之租金補助，由各區公所每月核實給付里辦公處，其金額由主

管機關於每月新臺幣三萬元範圍內，配合年度預算辦理。

第 8 條

租用臨時場所其租金之補助如下：

一  租用學校者，其補助金額依照「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實施要點」

    規定之收費標準辦理。

二  租用其他臨時場所者，其補助金額依照該場地收費標準辦理。

第 9 條

本辦法之租金補助以房屋租金及場地使用費為限。

第 10 條

民政局應於會計年度開始時，按各行政區里數撥交補助款項予區公所，由各

區公所辦理租金補助事宜。

第 11 條

租金補助申請程序如下：

一  申請：由里辦公處檢具租用申請表，向所轄區公所提出申請。

二  審核：區公所應於里辦公處提出申請後會辦相關機關於三週內完成審核

    ，經審核通過者，報請民政局核備。

三  請款：經核准補助之里辦公處應開具領據辦理請款；租用固定場所者，

    應檢附房屋租賃契約書；租用臨時場所者，應檢附出租場所開具之收據

    。

四  撥款：經審查通過者，由區公所將經費撥交里辦公處。

第 12 條

申請固定場所租金補助者，限於當年會計年度之租賃期間，依本辦法規定補

助。



第 13 條

各區公所應於每會計年度結束前檢具原始憑證辦理核銷。

第 14 條

里民活動之固定場所開放時段如下：

一  上午時段：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二  下午時段：下午二時至五時。

三  晚間時段：下午六時至九時，由里長酌情開放，但週一至週五須至少開

    放二次。

四  週六及週日分上午、下午及晚間時段開放。

前項開放時段，每週開放時數不得少於五十四小時。

第 15 條

租用固定場所者，得設置里辦公處。但應保持完整之集會研習空間供民眾使

用。

第 16 條

里民活動場所之活動場次安排，應由里辦公處召開里內會議，協商定之，並

將協商紀錄送區公所備查。

前項場次之安排，如遇緊急事故或涉及里內重大公共事務時，應由里辦公處

優先使用時，里長應於二日前通知區公所並公告週知。

第 17 條

民政局及區公所得不定期派員查核各里民活動場所使用情形，如有下列情事

，經催告限期改善而不改善者，得不予核銷、停止補助或追繳當年度補助之

經費，情節重大者，得不經催告逕行不予核銷、停止補助或追繳當年度補助

之經費，並作為下年度補助之參考，如涉民、刑事責任者，另依相關法令辦

理：

一  偽造請款單據者。

二  違反公序良俗者。



三  轉租或供私人使用者。

四  經查實有收取材料工本費、講師鐘點費及車馬費以外之收費行為者。

五  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

六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

前項查核標準，由民政局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應予追繳之補助經費，如經通知追繳不履行時，依行政執行法

有關規定辦理。

第 18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同意遵守本辦法及臺北市政府暨主管機關有關法令規定

。

第 1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